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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貴局函請釋示有關小型老人福利機構負責人是否得任職機

構院長（主任）1職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局101年5月25日北社老字第1011844275號函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8條規定，長期照顧機構及安

養機構應置專任院長（主任）1名。又本部97年4月7日內授

中社字第0970713676號函（諒達）業就專任人員1詞訂定

認定標準：「……所稱專任人員為老人福利機構非部分時

間工作之全時工作(非每日部分工時、每月特定日數、每月

不特定日期、時間或隨叫隨到者)專業人員；依勞動基準

法規定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(不超過8小時)或機構所定之每

日正常工作時間提供勞務者(以院長、主任或同工作性質

之不同職稱者、社會工作人員、護理人員、照顧服務員等

適用)」…。至負責人部分則無強制規定。

三、又按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10條規定，

小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與失智照顧型機構及安養機

構院長(主任)應具第9條各款資格，或具專科以上學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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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（職）學校畢業，領有居家服務員成長訓練結業證明

書或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，並具2年至4年以上公、

私立社會福利機關（構）工作經驗，至負責人部分則無強

制規定。

四、再按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

1款所定「負責人」用詞之修法意旨為：「自然人，為自

行出資申請設立機構者，或2人以上共同出資申請設立機構

之主要出資者或執行業務者」，爰小型老人福利機構負責

人為經營主體，係機構出資者，其資格並無限制，亦無專

任規定。

五、機構所聘院長(主任)部分，本部業於95年5月24日內授中

社字第0950713776號函、95年6月28日內授中社字第095071

3940號函、本部100年6月2日內授中社字第1000011380號

函副本多次重申，院長(主任)職務除督導機構所屬人員應

善盡業務上必要之注意外，亦須負責對外各項事務之聯繫

、溝通、協調之工作。

六、綜上，鑑於小型機構負責人為機構經營主體及出資者，係

機構工作人員之管理者或監督者，與機構院長(主任)之職

務並無相違，倘一人同時擔任機構兩者角色，似無不妥，

尚不致造成管理監督角色的相互衝突，而影響機構運作，

惟應為專任人員及具上開資格所定規定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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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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